附件3

广西壮族自治区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社会化运维企业

生态环境信用评价承诺书

	运维企业全称
	

	详细地址
	         市         （县、市、城区）                         

                               （道路及门牌号）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信用评价联系人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手机
	

	承诺次数
	第    次承诺
	是否属于“环保不良企业”期满后承诺
	(是   (否

	为落实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理念，坚守运维企业守法底线，共同营造依法诚信生产经营环境，自愿承诺：

一、本人是运维企业的第一责任人，对本运维企业开展的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社会化运行维护行为直接负责，本人和运维企业均严格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主动履行相关义务和社会责任，坚持依法生产经营、诚信生产经营。

二、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完整，认真落实生态环境行政许可各项运维工作要求。

三、建立健全运维企业生态环境责任制度并组织实施，依法依规公开运维工作的相关信息，自觉接受监督。

四、本人及运维企业自愿接受广西壮族自治区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社会化运维企业信用制度的管理。

特此承诺。

承诺运维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说明：1.本承诺书由承诺运维企业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后，提交自治区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具体收件方式、地址等另行通知）。

2.自治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在其网站将已做出承诺的运维企业名单

公开，供社会公众监督。

3.运维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信用承诺书在其任期内有效。法定代表人变

更的，可重新签署信用承诺书。

4.本承诺书地址应与运维企业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地址相一致。


